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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工教〔2016〕42号 

 

盐城工学院大学生创新实验室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了培养和提高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发挥实验室

在创新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有效利用实验室的教学仪器资源条件，

提升实验室的效率和设备利用率，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创新实验室依托教学单位现有实验室进行建设，以学科平

台为支撑，挖掘现有实验室潜力，做到虚实结合、资源共享，与实验室

开放紧密结合，积极推进学生自主发展，素质拓展。 

第三条  创新实验室实行教学单位立项申报制度，每两年申请一次，

由教务处和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联合发文立项，同时每年对创新实验室

工作进行考核。 

第四条  创新实验室立项申请的范围和基本条件： 

（一）实验室开放程度高，仪器设备完好率高，综合性、设计性项

目开展较多的基础或专业基础实验室；  

（二）长期面向学生开展创新实验活动，仪器设备适合开放管理，

实验研究内容综合应用性强的专业实验室； 

（三）研究方向和目标明确，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在本学科领域具有

优势，具备承担国家、省部级科研任务或工程项目，进行跨学科综合研

究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科研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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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长期为学生学科竞赛或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服务的，

具有一定面积的实验研究场所和一定规模的实验基础仪器，有比较健全

的实验室管理制度的学生自主实验室。 

第五条  教学单位申报创新实验室应先填写《盐城工学院创新实验

室申请表》（附表），报教务处和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初审通过后，经学

校专家组审核批准启动实施，通过评审的实验室被定为大学生创新实验

室。 

第六条  创新实验室实行学生管理、教师指导的模式，推行学生社

团参与管理，鼓励学科竞赛、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实验室开

放项目等各类创新活动纳入创新实验室管理体系，加强第二课堂实践活

动，营造和丰富校园科技文化氛围。 

第七条  各教学单位应依托创新实验室，积极搭建各类项目梯队、

科研梯队、竞赛梯队等，以高年级学生带动低年级学生，通过梯队传递、

延续学生成果，搭建更好的创新平台。 

第八条  鼓励与企业合作联合共建创新实验室，以企业资源来带动

专业实验室发展，以企业内涵来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以企业文化来提升

学生竞争意识。 

第九条  为了保证创新实验室的正常运行，创新实验室实行项目准

入制度，申请进入实验室的学生必须有参与教师课题、或参与学科竞赛、

或参与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或参与实验室开放项目等创新活

动，方可申请进入创新实验室。 

第十条  各教学单位务必建立创新实验室登记制度，学生进入实验

室、使用仪器设备、使用耗材等都需进行实名登记，保证创新实验室的

有序管理。 

第十一条  创新实验室需配备创新实验室管理人员或创新实验室指

导人员，辅助学生管理创新实验室，主要负责实验室突发事件、监督学

生的自主管理、解决学生在实验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等。 



 

―3― 

第十二条  创新实验室应具备信息化服务功能，积极搭建信息平台，

在中心网站公开创新实验室详细信息，让学生通过网络分享资料和实验

心得。 

第十三条  学校对大学生创新实验室设立专项经费，按年度划拨，

教学单位或部门自筹等配套资金不限，但在申请书中应注明。经费主要

用于购置实验耗材、图书资料、小型设备等实验维持费用，发表论文和

申请专利费用需以学生为第一作者，不得用于差旅、发放奖品、评审费、

指导费等。 

第十四条  创新实验室每年考核，以项目成果方式进行最终考核，

凡考核优秀的创新实验室，学校予以专门奖励，对不能按计划实施或无

法达标的创新实验室，直接予以撤消。 

第十五条  各教学单位需根据本办法和学科特点制订创新实验室管

理细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由教务处和实验室与设备管

理处共同负责解释。 

 

 

                    2016年 10月 9日 

 

 

 

 

 

 

 

  主题词：大学生创新  实验室  管理办法 

  发送：各教学单位 

  盐城工学院教务处                           2016 年 10 月 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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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盐城工学院大学生创新实验室申请表 

创新实验室名称  

实验室负责人  
指导教师 

（管理人员） 
 

大学生创新实验室概况： 

（包括场地、设备、耗材、师资等条件） 

大学生创新实验室创新活动方案： 

（包括实验室条件、实验内容、参加学生的范围和条件、参加学生的人数、开放时间、组

织实施措施等） 

教学单位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专家组意见： 

 

 

                                     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三份，教学单位、教务处、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各执一份。 


